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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 日零时起市区正式供暖
室内达标温度应不低于 16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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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报聊城 11 月 14 日讯(记
者 张召旭 杨淑君) 经过几
天的供热试运行，从 15 日零点
起，市区 2012 至 2013 冬季集中
供暖正式启动，按照规定居民家
中的暖气都该热起来了，室内温
度应不低于 16℃。

据了解，从 11 月 1 日起，昌
润供热公司就开始低温水试运
行，到了 8 日直供小区居民家里
已经热了起来。聊城热电和恒润
供热公司也于 12 日开始供热试

运行。14 日，记者从城区各大供
热公司了解到，经过几天的低温
试运行，城区供热管网已经基本
调试完毕，供热公司送暖人员也
正奔波于各小区开栓送暖。15
日零点起，市区 2012 至 2013 冬
季集中供暖全面启动。

记者从昌润供热公司了解
到，目前昌润供热公司开启了 3
台锅炉，根据目前的天气，这 3
台锅炉完全可以保证居民家里
温度达标。聊城热电工作人员介

绍，该供热公司首站一共有 4 台
换热器，目前已经全部开启，主
管网出水温度在 70℃ 左右，预
计 15 日零时主管网出水温度将
会达到 80℃ 左右。“现在实行智
能化操作，入户水温会根据室外
温度随时调节，以用户室内温度
16℃ 的标准供热，如果遇到强降
温天气，我们还会提前升温，那
时候主管网出水温度将会达到
100 多度。”

根据聊城市政府规定，聊城

供暖季自每年的 11 月 15 日开
始，到次年的 3 月 15 日正式结
束，历时 4 个月，在此期间市民
家的室内温度应不低于 16℃ 。
在供暖期间，如果您有供热方面
的政策问题需要咨询，或遇到供
热难题需要向有关部门反映，可
拨打本报问暖热线——— 8451234
反映，本报将会把市民的问题，
第一时间反映给供热企业和相
关部门，力求最大力度地解决问
题。

本报聊城 11 月 14 日讯(记者 杨
淑君 张召旭) 14 日，城区很多小区
都已经热了起来，但也有不少小区居
民反映，负责给自己小区供热的热力
公司早就开始试水，可自家的暖气一
点动静都没有，往年的供暖季，家里经
常不热，不知如何维权。

《聊城市城市集中供热管理暂行
办法》规定，正式供暖期间，用户室内
温度应不低于 16℃ ，低于 16℃ 的，用
户可拨打供热单位 24 小时热线投诉，
供热单位应及时现场核实。属于供热
单位责任的，平均室温每低于合格温
度 1℃，按不合格面积及时间减收热费
10%；平均室温在 10℃ 以下的按不合
格面积及时间免收热费。

因下列情况，用户室温不达标的，
供热单位不承担责任：采暖系统结构
不合理，而又未按供热单位提出的合
理意见整改的；保温结构不合理的；室
内装修影响散热的；擅自改变房屋结
构和采暖设施的；擅自扩大供热面积、
改变供热方式的。

城区一家供热公司的相关负责人
介绍，温度不达标，可申请第三方测
温，业主首先提出申请，测温时应将计
量器具置于规定位置，并关闭所测房
间的门窗 1 小时。待室温稳定 10 分钟
后开始读数，每隔 3 分钟读取一次，共
读取三次。取其算术平均值为实测结
果。若第一组测量结果未达到 16℃ 标
准温度，可间隔 10 分钟，重复上款测量
步骤。若仍达不到 16℃ 标准温度，于测
量开始 2 小时后进行最终测量。此时
测量的温度值为最终结果。若在 2 小
时内的某一组测量结果达到标准，可
终止测量过程，室温判为合格。

1 4 日，王
口新村一市民
家中的暖气片
已 经 开 始 热
了 ，温 度 计 上
显示的室内温
度为 19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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